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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综合改革的利益主体与协调机制 *

陈 华

摘要 教育综合改革涉及政府系统所代表的公共权力主体、学校系统所代表的事业承办主体
和社会系统所代表的事业需求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，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利益协
调机制，特别是构建共同利益扩大机制、局部利益引导机制和冲突利益化解机制，促进教育领
导权益、教育办学权益、教育需求权益等多重供需关系的良性互动，实现教育事业尤其是学校
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持续优化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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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综合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教育事业能够获得更加健康、稳定、持续的协
调发展，国家、社会、学校和家庭都能从中更好地受益。 所以从总体上讲，与教育
综合改革密切相关的各类群体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。 但是，在教育综合改革
的具体推进过程中，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主体，他们各自的敏感利益空间
存在很大的差异，既有交叉重叠的共同整体利益，更有相对独立的个别局部利
益，既有整体利益上的合作和竞争，更有局部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，而且在教育
综合改革的不同阶段、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，不同利益群体及其敏感利益空间
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常常发生变化，会反过来影响教育综合改革的进程
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。“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综合改革担负任务之重、
涉及范围之广、触及利益之深、牵涉因素之多、所需周期之长，均非迄今‘教育领
域’任何改革所可同日而语。 ”［1�］因此，为了更好地推进教育综合改革，增加教
育综合改革的动力和合力，减少教育综合改革的阻力和成本，更加顺利地达成
教育综合改革的最终目标，必须认真研究和努力解决教育综合改革所需要的利
益协调机制问题。

� � � � *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“教育综合改革的利益协调机制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
14YJC880003）成果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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